安徽医科大学处室文件
学字〔2021〕51号

关于做好2021级大学生班主任选聘工作的

通知
各临床医学院（直属附院）党委、各学院党委：

依据《安徽医科大学班主任、创新创业类、学习类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办法》(党学字〔2017〕8号)精神，为做好2021级新生班主任选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宣传、动员和报名、推荐

1.各临床医学院（直属附院）党委、各学院党委要按照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同志，积极做好政策讲解和宣传动员工作，确定和安排专门部门及工作人员做好报名、推荐工作，并统一审核、盖章、报送相关附件。

2.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须填写提交附件1，其中以往申请但未被学校聘任的人员需要重新提交申请，并由申报单位在附件2 表格中注明。高年资教师可放宽至本科学历。 

二、选聘工作实施

1.选聘工作由分管校领导负责，党委学工部牵头，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组织部、宣传部和相关直属附院党委、学院党委共同组织实施。

2.报名人员经学校审核批准后，由校、院两级采取适当形式进行培训，并于2021级新生入学期间正式到岗。

三、报送时间和地点

1.报送时间：2021年8月23日—8月27日

2.报送地点：校党委学工部（知行楼A座一楼学生处101室）。

联系人：杨艳，联系电话：0551-65161058，邮箱： ahmuyangyan@163.com

附件：

1.安徽医科大学2021级班主任申请表

2.安徽医科大学申请担任2021级班主任情况汇总表

3.《安徽医科大学班主任、创新创业类、学习类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办法》（2017年9月修订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医科大学党委学工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13日

